
金融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

(2022 年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的工作机制，

激励广大在校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全面发展，根据教务处《关于做好我校 2023 年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字〔2022〕129 号）和《中央财经大学推荐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校发〔2017〕124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工

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与领导

学院成立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由学院领导、各系主任、班主任和教师代表等组成，由院

长、书记担任双组长。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统一组织和领导我院推免生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制定本院推荐工作办法；确定并公示本院推免生名单；对相关学生申诉和投诉负责进行调查、

核实、处理等。

2023 届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成员

组长：张学勇 毛静

成员：王辉、应展宇、李俊峰、黄志刚、戴韡、姜富伟、王汀汀、尹力博、张宁

秘书：赵学辉

二、推免类型和申请条件

(一)推免类型

推免分为常规推免和专项推免两个类别,专项推免包括科研能力突出专项、研究生支教团专

项、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优秀学生干部专项、 母语非汉语学生专项和学校规定的其他专项。

其中，常规推免由学院负责组织实施，专项推免由学校相关部门统一组织。

（二）申请条件

1.申请推免的学生应具备《中央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

作办法》（校发〔2017〕124号）和《关于做好我校 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字〔2022〕129号）所规定的推荐条件。常规推免的学业成绩、

素质评价成绩和外语水平的条件调整为：学业成绩列全班前 35%，素质评价成绩列全班前

50%。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3 年我校推免的推荐条件中取消对国家英语（或其他小

语种）四、六级水平测试成绩的要求，但是，对于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毕业前外语水平

要达到我校授予学士学位的要求，否则撤销其推荐资格。

2.申请推免的学生（不含研究生支教团专项）需修完并通过前三年所在专业培养方案中

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所有课程（转专业学生因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调整导致没有机会在推免

前补修课程、公派出国交换学生因双方学校课程不同导致学分无法转换且没有机会在推免

前补修课程、学生因疫情导致教学计划调整无法修读相应课程等特殊情况，而造成应修学



分不够的，经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主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初审，上报教务

处审核批准后，可以适当放宽学分要求）。

三、常规推免名额分配

常规推免名额按照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科技三个专业方向进行分配。根据《中央财经

大学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名额分配方案》，我院共分配常规总名额

42 个，其中按学科、专业建设发展情况金融学专业优先分配 8 个名额（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6 个、

北京高校重点建设一流专业 2 个），金融工程专业优先分配 4 个名额（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4 个），

金融科技专业优先分配 2 个名额（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剩余 28 个名额按照金融学、金融工

程、金融科技三个专业方向的有学籍在校人数比例进行分配，每个专业对应下述数值四舍五入

取整：

专业人数
×(学院常规推免总名额 - 各专业优先分配总名额)

全院总人数

注：

（1）若满足常规推免条件且没有进行专项推免的同学在学院公示前或公示期间放弃推免，

该名额在同专业范围内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推免。

（2）若学生同时申请了专项推免和常规推免，且成功获得学校专项推免名额，不占用学院

的常规推免指标，该名额在同专业范围内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推免。

（3）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在全院范围内，指标分配按照综合排名得分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

推免：

（i）某专业满足常规推免基本条件的申请人数小于该专业推免名额；

（ii）学校临时增配常规保研名额；

(iii)某专业在公示前或公示期间放弃保研人数超过了同专业递补人数。

四、推荐依据

1.常规推免分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科技三个专业方向进行，每个专业以学生综合成绩

在本专业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综合成绩相同时，按学分加权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成绩计

算公式如下：

100
综合成绩=学分加权平均分×80%+素质评价成绩× ×20%

150
注：学分加权平均分指教务系统中前三学年初次考试成绩学分加权平均分；素质评价成绩

指学生前三学年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平均分。

2、需要在全院范围内进行排序的常规推免名额,以学生综合排名得分从低到高进行推荐，

不再区分专业，综合排名得分相同时，按学分加权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排名得分计算公

式如下：



综合排名得分=学分加权平均分排名×80%+素质评价成绩排名×20%

注：学分加权平均分排名和素质评价成绩排名均使用专业排名。

3.专项推免以学校相关负责单位对申请学生组织的综合考评排名为推免生推荐依据。

五、推荐程序

学院严格遵守学校推免工作的统一部署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开展工作。

1.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向学院提交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交《中央财经大学推荐免

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暨诚信承诺书》，学院对学生提交的申请及证明材料进行审核，未在规定时

间内提交申请材料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

2.根据本办法的名额分配和推荐依据确定本院常规推免生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校推

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3.科研能力突出专项学生推免材料初审合格后，由学院学术委员会严格审核认定学生的特

殊学术专长和科研成果水平，评价申请学生是否具有学术研究潜质，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

据此确定拟推荐学生名单和排序，并将有关科研材料在学院内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校推免生工

作领导小组；

4.通过本院初审的其他专项推免申请材料报学校相应负责单位。

六、管理和监督

1.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负责向我院毕业生做好政策解读和咨询工作。

2.在涉及推免生推荐工作的原则、方法、程序和结果等相关事项中贯彻集体议事和集体决

策制度。

3.切实做好推免信息公开工作，保证推免生推荐工作各个环节公开、透明。

4.对于在申请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发现，即取消推免生资格，取消一切评优

评奖资格，并按学校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5.学院对本单位推荐工作的过程及结果全面负责，确保推荐工作公平、规范，如有违规行

为，学院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七、附则

1.本办法由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金融学院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常规名额分配方案

（共 42 个）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人数 优先名额 普通名额 分配名额合计

1 金融学 128 8 14 22



2 金融工程 85 4 9 13

3 金融科技 43 2 5 7

合计 256 14 28 42


